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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01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06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日和2018年11月19日分别召开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经营范围拟变更

如下：

“公司原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

卫生用品、日常防护用品、劳动保护用品、特殊劳动防护用品、消毒产品、化妆品、运动防护用品；货物进

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变更后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

用卫生用品、日常防护用品、劳动保护用品、特殊劳动防护用品、消毒产品、化妆品、运动防护用品、母婴

用品、体育用品；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经营范围以有权审批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2018-045、2018-046、2018-050号公告。

鉴于公司本次变更前的经营范围已涵盖公司拟开展的母婴用品相关的经营范围， 经浙江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准，公司本次经营范围变更增加了“生产、销售：体育用品” 。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公司经

营范围变更及章程备案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相

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609661634M

名称：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皋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鲁建国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1994年8月18日

营业期限：1994年8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

日常防护用品、劳动保护用品、特殊劳动防护用品、消毒产品、化妆品、运动防护用品、体育用品；货物进

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2019-002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网上竞拍购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竞拍标的：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8%股权；挂牌价格：2,848.174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参与网上竞拍购买股权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网上竞拍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8%股权，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按相关程序及法律法规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宜。 该竞拍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参与本次竞拍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其官网上公布的股权交易资料，武汉长航新凤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长航” ）将其持有的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港长龙” ）28%的股权

挂牌转让，转让挂牌价为2,848.174万元。

2019年3月5日，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参与网上竞拍购买股权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网上竞拍重

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8%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相关程序及法律法规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及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宜。

同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网上竞拍购买股权的议案》，公司监

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参与网上竞拍购买股权的议案》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网上

竞拍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8%股权是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也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转让方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武汉长航新凤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王涛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5日

6.�住所：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路35号汇江大厦A座12楼

7.�经营范围：货运代理；国内船舶代理；船舶租赁、销售、维修及技术开发；物业管理、劳务服务；水路

运输；国际船舶运输业务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

8.�股东信息：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长航凤凰，股票代码：000520）

9.�转让方与标的企业的关系：武汉长航持有新港长龙28%的股权。

10.�转让方与本公司的关系：武汉长航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标的为武汉长航持有新港长龙28%的股权，标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4.�法定代表人：金自力

5.�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7年09月12日

7.�营业期限：自2007年09月12日至2037年09月11日

8.�住所：重庆市晏家工业园区D区

9.�经营范围：货运代理、船舶代理、货物联运代理、汽车运输代理、运输技术咨询、在港区内提供货物

装卸服务（件杂货）、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仓储）。

10.�股东情况：重庆千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60%；武汉长航持股28%；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12%

11.�评估情况：

该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新港长龙专项审计，其资产总

额24,475.37万元、负债14,463.48万元、净资产10,011.89万元，每股净资产0.9102元；2018年实现营业

收入5,781.26万元、利润总额1,006.21万元。

经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成本法评估新港长龙净资产为10,172.05万元， 每股净资产0.9247

元，比账面净资产增值1.597%。

本次转让28%股权（3080万股）比例对应评估值2,848.174万元，比账面净资产增值44.8448万元；

折合每股价值0.9247元，比账面每股净资产增值0.0145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值

总资产 24475.37万元 24661.06万元

总负债 14463.48万元 14489.01万元

净资产 10011.89万元 10172.05万元

本次转让比例 28% 对应评估值 2848.1740万元

三、主要交易条件

（一）挂牌公告期：自挂牌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二）挂牌价格：2,848.174万元。

（三）交易方式：网络竞价。

（四）交易保证金：确认交易资格后3个工作日内，缴纳交易保证金570万元。

（五）价款支付方式：被确定为受让方后，5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在合同生

效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交易价款至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客户备付金账户。

四、交易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新港长龙码头位于公司厂区所在地块，毗邻原料码头，为公司成品水运的主要通道。 原设计为公司

船板发运码头，由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后因公司连续亏损无力购买，其股权多次对外转让。

目前公司无自有成品码头，不利于公司正常生产运营，购买新港长龙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对其影

响力，强化合作关系，填补公司成品岸线资源缺口，保障公司成品物流畅通，同时阶段性弥补厂内仓储需

求缺口。

（二）可行性

1.�公司具备竞买人条件

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其官网上公布的《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8%股权》的项目

资料，未设置竞买人条件，所以公司作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具备竞买条件。

2.�公司具备竞买的能力

公司本次竞拍标的转让挂牌价为2,848.174万元，根据公司目前财务状况和资金情况，具备购买的

能力。

五、参与竞拍存在的风险

公司参与本次竞拍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竞拍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

ST

嘉陵 公告编号：

2019-012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9

年

2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9年2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2,576 5,761 2,566 5,768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9-003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宁志喜先生的辞

职报告，宁志喜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且不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由于宁志喜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宁志喜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就职为止。 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补选监事。

公司对宁志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3月5日

证券代码：

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2019-02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

2

月份产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年2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品 目 2019年2月份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276 854 4.79%

其中：大型客车 143 238 186.75%

中型客车 53 237 -28.83%

轻型客车 80 379 -5.01%

销量 226 837 22.01%

其中：大型客车 132 261 207.06%

中型客车 8 190 -34.03%

轻型客车 86 386 23.32%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能以公司产

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

000957

公告编号

:2019-006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份产销数据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9年2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 本月数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377 1369 29.52%

其中：大型客车 117 549 -15.41%

中型客车 115 465 112.33%

轻型客车 145 355 87.83%

物流车 0 0

销量 451 1478 24.94%

其中：大型客车 177 581 -22.84%

中型客车 165 558 206.59%

轻型客车 109 339 36.69%

物流车 0 0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能以公司产

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3722

证券简称：阿科力 公告编号：

2019-010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理财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理财的议案》。 为

了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募投项目运作

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董

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2018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理财的

议案》（ 公告编号：2018-023）。

一、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入金额 起止期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赎回金额 实际收益

1

中国银 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 支

行

中银保本理

财 --人 民

币按期开放

保证收益

型

600 万 元

人民币

2019年1月31

日至2019年3

月4日

2.65%

600万元人

民币

13,939.73元

人民币

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理财产品的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

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委托现金理财，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 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暂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

2019-020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首发后非公开发行股份形成的限售股，数量为598,802,391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43.78%；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3月7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概况

2017年11月6日，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

的《关于核准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1937�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98,203,592股A股股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共计发行股票898,203,588股， 新增股份于2018年3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1 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99,401,197 36个月

2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1,730,538 12个月

3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371,257 12个月

4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365,269 12个月

5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365,269 12个月

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67,365,269 12个月

7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868,263 12个月

8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5,868,263 12个月

9 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5,868,263 12个月

合计 898,203,588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1,367,663,046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98,653,288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65.71%。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9名，分别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农银汇理

（上海）资产－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

托－华宝－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汇安基金－中信银行－汇安基金－信睿1号资产管理计划、国寿安保

基金－交通银行－国寿安保－民生信托定增7号资产管理计划、光大保德信资管－光大银行－光大保德

信耀财富富增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宁波银行－金鹰穗通定增487号资产管理计划、国投泰

康信托有限公司－国投泰康信托金雕681号单一资金信托、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建信华润信托兴晟6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在公司2018年3月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

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3．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

述股东不存在违法、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3月7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98,802,39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3.7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9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1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1,730,538 131,730,538

2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资【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868,263 65,868,263

3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宝－中信1号单一资

金信托

59,880,239 59,880,239

4 汇安基金－中信银行－汇安基金－信睿1号资产管理计划 67,371,257 67,371,257

5

国寿安保基金－交通银行－国寿安保－民生信托定增7号

资产管理计划

67,365,269 67,365,269

6

光大保德信资管－光大银行－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9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5,868,263 65,868,263

7 金鹰基金－宁波银行－金鹰穗通定增487号资产管理计划 5,988,024 5,988,024

8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国投泰康信托金雕681号单一资

金信托

67,365,269 67,365,269

9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建信华润信托兴晟6号资产管理计

划

67,365,269 67,365,269

合计 598,802,391 598,802,391

注：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汇安基金－中信银行－汇安

基金－信睿1号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

宝－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和金鹰基金－宁波银行－金鹰穗通定增487号资产管理计划2个产品，建信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建信华润信托兴晟6号资产管理计划，国寿安保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国寿安保基金－交通银行－国寿安保－民生信托定增7号资产管理计划，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农银汇理（上海）资产－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资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光大保德信资管－光大银行－光

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

司－国投泰康信托金雕681号单一资金信托参与本次认购。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

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保荐机

构对上市公司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15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1日以送达、 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

事，本次会议于2019年3月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

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办理流动资金借款及收益权理财产品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行申

请流动资金借款2亿元，期限1年；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1亿元，期限1

年；继续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办理流动资金借款5.9亿元，期限不超过2年；继续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办理收益权理财产品融资10亿元，期限不超过2020年11月30

日。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康路支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敞口2亿元、 流动资金借款1亿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9,500万元、9,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分别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3亿元、5,000万元、7,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

的综合授信6,0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500万元、600万元、550万元、550万元、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

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

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各 4,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

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251,675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4.05%，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6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16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

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鼎鹿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

潭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康路支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敞口2亿元、 流动资金借款1亿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9,500万元、9,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分别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3亿元、5,000万元、7,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

的综合授信6,0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500万元、600万元、550万元、550万元、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

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

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各 4,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

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251,675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4.05%，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康路支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敞口2亿元、 流动资金借款1亿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9,500万元、9,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分别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3亿元、5,000万元、7,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

的综合授信6,0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500万元、600万元、550万元、550万元、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

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

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各 4,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

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251,675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4.05%，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建筑骨料、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107,900,542.97�元，总

负债为3,362,617,789.65�元，净资产为 1,745,282,753.32�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350,742,

036.71�元，净利润22,959,121.5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5,655,975,579.21元，总负债为 3,829,420,665.87�元，净资产为1,826,554,913.34�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35,098,087.49�元，净利润81,272,160.0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陈继忠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吉 林 亚 泰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1,342,045,074.14�元，总负债为1,356,447,956.59�元，净资产为-14,402,882.45�元，2017年实现营

业收入875,600,539.85元 ，净利润-63,190,588.8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

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27,569,570.39� 元，总负债为1,644,145,538.18� 元，净资产为

-16,575,967.79�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67,015,753.22�元，净利润-2,173,085.34�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850,523,723.16�

元，总负债为1,672,807,834.28�元，净资产为 1,177,715,888.88� 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551,

234,103.11�元，净利润-873,261.5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

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05,772,974.72�元， 总负债为 1,386,445,668.04�元， 净资产为1,219,

327,306.68�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40,313,466.85�元，净利润41,611,417.80�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4、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大经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68.51%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54,704,993.75�元， 总负债为

2,165,011,564.98�元， 净资产为589,693,428.77�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300,934,616.16�元，净

利润42,927,779.2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4,099,989,730.09�元， 总负债为3,491,968,701.62元， 净资产为608,021,028.47�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82,635,082.94�元，净利润21,430,799.7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和龙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制造批发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保健食品、药材原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2,809,812.51�元， 总负债为49,206,

041.35� 元， 净资产为93,603,771.16� 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25,966,046.36� 元， 净利润5,810,

967.12�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8,071,

785.54�元，总负债为169,933,015.47�元，净资产为98,138,770.07�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5,

981,762.09�元，净利润4,534,998.9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63,640,380.79�元，总负债为

1,227,244,720.60� 元， 净资产为 136,395,660.19� 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558,942,198.36�

元，净利润 23,142,136.7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48,342,885.20�元， 总负债为1,300,180,063.03� 元， 净资产为148,162,

822.17�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83,062,875.80�元，净利润11,767,161.98�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7、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青年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91.44%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72,073,677.40�元，总负债为390,

281,268.42�元， 净资产为381,792,408.98�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46,436,014.04�元， 净利润-17,

849,972.4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48,209,025.88� 元，总负债为574,412,605.56� 元，净资产为373,796,420.32� 元，2018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14,785,559.51�元，净利润-7,995,988.6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吉 林 亚 泰 超 市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886,059,683.76元，总负债为730,007,302.26�元，净资产为 156,052,381.50� 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58,308,421.38�元，净利润 -27,467,269.90�元（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20,233,869.34元，总负债为 781,

353,286.52�元，净资产为138,880,582.82�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10,896,782.32�元，净利润

-18,386,571.3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人民大街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住宿、中西餐、咖啡厅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39,813,215.24元， 总负债为398,397,

243.08�元，净资产为

-58,584,027.84� 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6,081,681.48� 元，净利润-13,063,202.88� 元（以上

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69,813,457.10�元，总负债为

432,621,530.55�元，净资产为-62,808,073.45�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1,379,520.60�元，净

利润-4,224,045.6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 酒吧、咖啡厅、卡拉OK文化娱乐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4,952,929.33�元， 总负债为110,321,

193.56�元，净资产为14,631,735.77�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7,986,899.88�元，净利润2,734,999.69�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6,232,845.55�元，

总负债为108,016,486.79�元，净资产为18,216,358.76�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1,935,967.10�

元，净利润3,584,622.9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二道区四通路东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水泥预制构件除外）、水泥包装制品、机械配件加工、熟料、商品砼制造

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032,664,269.47元，总负债

为711,559,002.80�元， 净资产为 321,105,266.67�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61,914,529.36�元，

净利润-5,175,374.4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1,035,130,567.94元，总负债为 700,842,408.43�元，净资产为334,288,159.51�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3,753,468.53�元，净利润13,182,892.8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及销售；建材产品的制造、加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49,347,801.42�元，总负债为1,

139,791,900.76�元， 净资产为 1,509,555,900.66�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603,241,301.87�元，净

利润-5,600,864.9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2,415,142,079.30�元，总负债为886,757,801.50� 元，净资产为1,528,384,277.80� 元，2018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360,748,279.13�元，净利润18,828,377.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

注册地：哈尔滨市阿城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708,736,727.30� 元，总

负债为624,596,576.41� 元， 净资产为1,084,140,150.89� 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29,181,503.34�

元，净利润16,695,771.8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

城） 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515,102,461.49�元， 总负债为436,521,529.32�元， 净资产为1,078,580,

932.17�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5,177,037.11�元，净利润-5,559,218.72�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14、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45,249,295.44元，总负债为530,

944,129.48元， 净资产为114,305,165.96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27,245,707.49� 元， 净利润

-8,649,543.1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04,202,425.47元，总负债为593,786,872.19元，净资产为110,415,553.28元，2018年1-9月实现营业

收入142,937,607.99元，净利润-3,889,612.6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5、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低碱水泥、道路水泥、大坝水泥等特种水泥、通用水泥、有色水泥、水泥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3.87%股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57,396,942.20�元， 总负债为

353,301,765.04�元，净资产为304,095,177.16�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27,640,870.08� 元，净利润

11,840,672.7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8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650,741,100.90� 元，总负债为345,226,074.61� 元，净资产为305,515,026.29� 元，2018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144,854,972.83�元，净利润1,419,849.1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251,675万元，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4.05%，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17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3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3月2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3月21日

至2019年3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股权为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3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

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

5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

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6

关于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

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8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

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

司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

11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中，第1-2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2019年1月29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第3-11项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2019年3月6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于会议召开前的5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81 亚泰集团 2019/3/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

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参会确认登记时间：2019年3月20日（星期三）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

3、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1-84956688� � � � � �传真：0431-84951400

邮政编码：130031� � � � � � � � � � � � �联系人：秦音、张绍冬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2019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3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股权为公司

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长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6

关于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7

关于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

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长春双阳吉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银

行承兑汇票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环城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